


人防工程违法行为提示函

  xx 建设单位                   ：
  xx  使用单位                ：
本函就你单位建设、使用的          人防工程，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书面告知：
1、 我中心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使用的人防工程存在的违法行为下达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问题整改通知书》（汉人防维改字[    ]   号），你单位至今未落实整改。
二、该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条及《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       条的规定；
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单位将会面临汉中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行政立案处罚，如责令整改、警告、罚款、国家信用平台公示等处罚；
四、请你单位在接到本提示函后十五日内，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至汉中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技术服务中心，逾期拒不整改，我办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特此函告。
     
 
联系人：               联系电话：0916-2256082
              
 





汉中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技术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签 收 人：

签收时间：


（本提示函一式三份：维管服务中心，工程隶属单位、工程使用单位各一份。）
